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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 

审判流程公开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审判公开原则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

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，结合全省法院

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第二条 依法应当公开的审判流程信息和法院机构、人

员、司法公开指南、诉讼指南、审判指导文件、庭审、人民

陪审员名册、特邀调解组织、特邀调解员名册、评估、拍卖

及其他社会中介入选机构名册等信息向当事人和公众公开。 

涉及国家秘密、审判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、未

成年人违法犯罪以及其他不宜公开的信息不向公众公开。 

第三条 法院应当通过审判流程公开平台向公众公开下

列信息： 

（一）法院地址、交通图示、联系方式、管辖范围、内

设部门及其职能、投诉渠道等机构信息； 

（二）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、审判人员的姓名、职务、

法官等级等人员信息； 

（三）审判流程、裁判文书和执行信息的公开范围和查

询方法等司法公开指南信息； 

（四）立案条件、申请再审、申诉条件及要求、诉讼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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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、诉讼文书样式、诉讼费用标准、缓减免交诉讼费用的程

序和条件、诉讼风险提示、可供选择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

等诉讼指南信息； 

（五）审判业务文件、指导性案例、参考性案例等审判

指导文件信息； 

（六）开庭公告、听证公告等庭审信息； 

（七）人民陪审员名册、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名册、

评估、拍卖及其他社会中介入选机构名册等名册信息。 

第四条 向公众公开的信息由下列职能部门发布、更新： 

（一）法院地址、交通图示、联系方式信息由办公室负

责； 

（二）下辖法院、内设部门及其职能、审判委员会组成

人员和审判人员的姓名、职务、法官等级等人员信息由组织

人事部门负责； 

（三）管辖范围、立案条件、申请再审、申诉条件及要

求、诉讼流程、诉讼文书样式、诉讼费用标准、缓减免交诉

讼费用的程序和条件、诉讼风险提示、可供选择的非诉讼纠

纷解决方式等诉讼指南信息，开庭公告、听证公告等庭审信

息由立案部门负责； 

（四）投诉渠道信息由信访部门和监察室负责； 

（五）审判业务文件由文件起草部门负责； 

（六）审判流程、裁判文书的公开范围和查询方法，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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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性案例、参考性案例由审判管理专门机构或相关综合职能

部门负责； 

（七）执行信息的公开范围和查询方法由执行局负责； 

（八）评估、拍卖及其他社会中介入选机构名册等名册

信息由司法辅助部门负责。 

上述信息各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本院实际情况指定

一个部门统一发面更新。 

第五条 公开信息的更新、修改或者撤换，层报分管院

领导审批。 

第六条 下列案件信息应当向当事人公开： 

（一）案件名称、案号、案由、立案日期等立案信息； 

（二）合议庭组成人员的姓名、独任法官、承办法官与

书记员的姓名、办公电话； 

（三）送达、管辖权处理、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情况； 

（四）庭审时间、审理期限、审限变更、诉讼程序变更、

更换办案法官等审判流程节点信息。 

上述信息从案件受理这日至结案裁判文书送达最后一

日当事人之日止，当事人可以凭密码在审判流程公开平台查

询。 

第七条 向当事人公开的案件信息，由信息行为完成部

门录入案件信息系统。录入部门应当在事项确定、审判行为

完成或者法律文书送达当日录入信息，并确保信息的真实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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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确性。 

第八条 规范电子卷宗的扫描录入和管理工作，尽快实

现案件电子卷宗正卷向当事人公开，逐步推进电子卷宗网上

调阅，并为当事人查阅、打印电子卷宗与纸质卷宗的一致性、

完整性负责。 

第九条 庭审活动录像允许当事人查阅。结案裁判文书

送达后，当事人申请查阅电子卷宗、庭审录音录像的，应当

执行档案管理的相关规定。 

第十条 案件具有特殊情形，部分流程信息不宜通过平

台向当事人公开或需要更改的，承办人应及时提出申请说明

理由，层报分管院领导审批。 

第十一条 审判管理专门机构或相关综合职能部门负责

审判流程公开的沟通协调和监督管理工作。 

第十二条 信息技术部门提供技术支持，实现网上办案

系统与审判程序公开平台的安全输送和有效对接。 

第十三条 新闻宣传部门通过网络平台等，收集、汇总

社会各界和公众对审判流程公开的评论、意见、建议，与审

判管理专门机构、信息录入部门共同研究处理。 

第十四条 上级人民法院负责对下级人民法院审判流程

公开工作的监督、指导和检查。 

第十五条 本实施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


